   輔仁大學募款優化經費申請表附表一

申請單位：	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收據編號
	
	捐款人
	

	美金金額
	
	基金代碼
	

	優化經費
用途
	· 經常門
	· 資本門

	指定基金及用途說明
(含甘特圖)
	※務必附上捐款清單(或入帳通知書)、捐款相關會議紀錄及113學年度辦理情形以供審查。



	承辦人(分機          )
	單 位 主 管
	一 級 主 管

	
	
	

	資金與資源發展中心

	送審金額(10%)                    
	美金
	臺幣

	擬辦意見：
	批示：

	會計室
	總務處

	
	

	校長
(或授權代簽人)
	

	核可編號
	


[bookmark: _Hlk199238604]說明： 申請時檢附捐款清單或美國入帳通知書及相關文件，分別於114年10月5日、115年1月5日、115年4月5日、115年5月31日前向資金與資源發展中心提出。
